
委托会计代理合同

甲方(委托方):唐河县民政局

地址；唐河县新汽车站红绿灯南100米路东

乙方(受托执业机构):唐河县正大会计代理有限公司

地址：唐河县文峰南路税务二分局向南200米路西

由甲方委托乙方代理唐河县民办及公办养老机构会计记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税法》和财政部《代理记账管

理办法》,经平等、友好协商，双方就代理记账相关事宜签订协

议如下：

1.自2026年元月1日起，乙方接受甲方委托，先期对乡镇

公办敬老院代理相关会计核算业务，建立专账，专人管理。严格

遵照县民政局的要求，管理好各项财政资金，认真做好财务收支

往来核算，真实反映财务状况，每月5日前上报民政局上月各类

财务报表，使民政主管部门及时掌握各养老机构真实经营情况。

待公立敬老院上述财务管理模式取得成熟经验后，2026年4月1

日起，对全县凡是享受财政补贴的各类养老机构全部推广上述财

务管理办法，

2.甲方与乙方签订本委托会计代理协议期限三年，委托协议

代理期间任何享受财政补贴的养老机构不得随意中止协议，对新

成立的享受财政补贴的养老机构一并执行本协议，纳入乙方公司

核算管理。乙方对甲方负责，监管资金使用规范有效，合理合规，



当好助手，做好参谋；

3.乙方必须与相关享受财政补贴的养老机构签订会计代理

协议书，明确双方责任义务。每年代理费依据各养老机构的收入

数，按资金总额度的1.2??取。代理费用由唐河县民政局、各

相关养老机构各承担一半，每年12月将本年度应支付代理费转

至乙方账户；

4、(1)对各养老机构收取的社会人员收支部分，本着自愿

和会计代理中心沟通结合；

5.如有其他委托事项，需与上述养老机构协商另行约定。

第一条 甲方的责任和义务

1、由甲方委托乙方成立乡镇养老机构财务会计代理中心，

在唐河县国库支付中心报账，款直达经销商，指派专人具体负责

此项工作，收入支出签字把关。并和各养老机构会计代理中心签

订合同，保证资金安全、账务管理规范。

2、由各乡镇民政所设立一名报账员，负责乡镇敬老院收入

支出报账工作，收集收支凭证，经办人签字，报账员签字，敬老

院院长签字，民政局分管领导签字。报账员每月1-10日到养老

机构会计代理中心报账。次月5日前，乙方须按时向县民政局及

时报送财务报表及银行流水等相关财务手续，以便县民政局及时

了解敬老院财务状况。

3、乡镇敬老院由专人负责每天物资使用的出入库记录、清

单收集、发票开具工作，并按时提供给民政所报账员，且保证报



账真实、及时、准确、安全、规范。

4、对乙方退回的要求按照统一会计制度规定进行更正、补

充的原始凭证，应当及时予以更正、补充。

5、按本协议规定及时足额支付代理记账费用。

第二条 乙方的责任和义务

1、专账、专人，制定会审单，对支出签字进行规范。设立

总会计师1名，负责审核把关。资金会计一名，管理资金的收支。

代账会计3名，负责各敬老院账务核算。

2、建立各乡镇敬老院专账，负责核算敬老院收支情况、账

务处理、凭证整理装订及账表出具装订。

3、财务会计代理中心负责定期培训财务基础知识，讲解敬

老院收支票据取得和整理，支出的合理性及所有报账要求。

4、按照相关规定要求为相关养老机构代理记账，保证账务

处理的真实性、合理性和合法性。代理期间如有错报、漏报等差

错，由乙方承担全部责任。

5、对在执行业务过程中知悉的商业秘密，负有保密义务。;

第三条 乙方和代理人员会计档案保管要求

1、严格按照会计档案管理办法及时对会计档案进行科学分

类，装订整齐，摆放有序，便于查找。

2、严格按照会计档案管理办法提供查询、借出、复印和抄

录服务、做到无遗失、无遗漏、无损坏，每一个年度结转后，移

交各养老机构自行保管。



3、严守会计档案机密，确保会计档案安全。

第四条 本协议甲乙双方不因人事变更等原因无故终

止。确需终止时，必须由双方共同协商决定，否则应承担相

应的违约责任。

本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盖章后生效。

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效力。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代表签字：谢■ 余新强

期2026年了月1日 

代表签字： 鲜
日期2026年了月10日


